
主保障A
意外保障

GPA、GMR、GDHI

附加保障B
意外骨折保障
GPBB

附加保障C
壽險、住院醫療保障

GTL、GHIR

附加保障D
職業災害保障

GOH

意外保障一應俱全，員工照顧好，頭家沒煩腦
 意外身故/失能一次給付、航空意外加倍保障、意外重大燒燙傷額外給付

 意外住院、意外醫療(實支實付)、意外門診

 意外失能最高給付100個月補償保險金

 職業災害給付(GOH)補足雇主責任缺口

企業可依需求，自由搭配保障內容
 主要保障達5項計畫別，為企業量身搭配，滿足所需

 附加保障加3項自由配，高達40種組合，選項最多

選配金自由

團險全方位的保障照顧，員工揪甘心
 意外骨折全天24小時定額保障，工作或通勤不擔心

 壽險及住院日額保障，疾病或意外事故少煩惱

員工金幸福

企業金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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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繳保費

單位：新臺幣元

■

單位：新臺幣元

■

■

註：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
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南
山人壽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單位：新臺幣元

「團體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未超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之部分
「團體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超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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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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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第59條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

依勞基法雇主還需負擔之部分 勞保局給付部分

指前三天之傷病醫療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不給付，由南山人壽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GOH)提供保障。

上表僅為簡略示意表，實際雇主補償責任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範圍，仍以勞動基準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相關法令為準。

薪資補償

傷病給付 喪失工作能力給付
醫療期間二年屆滿仍未痊癒，經指
定醫院診斷，喪失原有工作能力，
且不符合(三)失能給付標準者

100% 70%
未超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月投保薪資之部分

超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月投保薪資之部分

前2個月 第3~24個月

※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事故，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
南山人壽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特定意外係指被保險人：(甲)乘坐於行駛在固定陸上路線之公共交通工具內為乘客時；(乙)在一般載客用升降機車廂內（礦場及任何營建工地升降機除外）；(丙)在起火

之戲院、旅館或其他公共建築物內，且被保險人於起火當時已在建築物內。

※南山人壽GOH給付條款第六條至第九條保險金時，應扣除被保險人因同一職業災害所獲得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之補償或賠償金額。

※各給付項目之標準，悉依保單條款為準。

※以上給付範例數值僅供參考，南山人壽相關給付將依實際狀況理賠。

■有一天⋯⋯

　王大山參加會議途中，搭乘火車不幸發生意外事故：

送醫後結果⋯

南山人壽

給付金額

腦出血入住加護病房救治30天，經醫院判定為植物人，終身無工作能力

●  意外傷害醫療保險金(實支實付)最高3萬元

●  意外入住加護病房/每日 2000元×30日=6萬元

●  意外失能保險金400萬元
(本專案附加特定意外雙倍給付)

●  意外1-6級傷害失能補償保險金2萬元/每月
(經醫院判定為植物人符合失能等級第1級，南山人壽持續

按月給付，給付期限100個月，最多總計給付200萬)

【主保障(A)計畫二】 【附加保障(D)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

●  30天治療期間之薪資補償=27,280元

●  失能保險金2萬×60個月=120萬

大南企業行政主管王大山：職業等級1級，職災編號43，團體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92,800元，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72,800元。

投保本專案主保障(A)計劃二(保費2,140元)及附加保障(D)GOH(保費571元)，年繳保險費共計2,711元。

未超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之部分×A‰

超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之部分×B‰

王大山投保本附加保障(D)之年繳保險費為

72,800元×4‰＝291元

(92,800元－72,800元)×14‰＝280元

571元

■附加保障(D)團體職業災害給付保險(GOH)保費計算說明：

單位：新臺幣元

保證職災給付！保護勞工權益！保障勞工生活！

鑫好鑫好鑫好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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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

加保年齡：15足歲以上未滿65足歲。
最高承保年齡：在本保單持續有效時，投保附加保障C(GTL及GHIR)之被保險人可續保至65足歲，投保主保障A、附加保障B或D之被保險人可續保至75足歲。

13.

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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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HI)

(GOH)

(GPA)

(GDP)
(GBC)

(GTL)

(GHIR)

(GPBB)

(DMCE)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2月24日南壽研字第1130000081號函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GPA_MB)

(AAV)

(GDI1~6)

(GMR)

(GMR_Enhancement)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本商品無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之喪葬費用保險金>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依中華民國110年11月29日金管保壽字第
110014916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依中華民國110年11月29日金管保壽字第
110014916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2月24日南壽研字第1130000069號函備查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2月24日南壽研字第1130000075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依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
111044548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2月24日南壽研字第113000006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3年2月24日南壽研字第1130000072號函備查


